
近日，三门县公安局开展夏夜

治安巡查宣防集中行动，及时发现

和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排查消

除影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各类隐

患，不断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

度。

通讯员 林利军 摄

夜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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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解题思路”

“我们一定劝孩子还钱，不然他更没办法找

工作赚钱、还钱了⋯⋯”被执行人小王的父母这

样对澄潭街道社古村书记俞夏中说。

2022年末，小王失业后向朋友张某借了

3 万元经营小吃店，但直至 2023 年末，仍有

9000元本息未按期还清，张某追讨未果后将

小王诉至法庭。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执行

法官调查发现，小王名下暂无可供执行的财

产。

于是，执行法官将这件事告诉了当地村

书记俞夏中，邀请他当“说客”，上门做做小王

的工作。

今年 62 岁的俞夏中，担任村干部已经

20 多年，平时有空就会到村民家里去坐坐，

也一直参与村里的矛盾纠纷排解工作，因此

对村民都很熟悉，在村里也很有威望。

俞夏中多次上门找小王，都没有见到他，

便和他的父母沟通，“不把钱还上，难道他要

一辈子不回家、一直偷偷摸摸的吗？”俞夏中

的话，小王父母听得连连点头，全都听进去

了。

经父母的多次劝说，小王回到了家中，并

在父母的帮助下偿还了欠款。原本因为被执

行人的身份，小王的银行卡、微信及支付宝账

户均被法院依法冻结，导致他在生活中处处

受阻，更加难以找到工作来偿还债务。而现

在，“无债一身轻”的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份新

的工作。

“我们村有着不错的家庭工业基础，村民

经商、开办企业、办小作坊较多，随之而来的

民间借贷、融资、承租承包等也多，因此也产

生了不少矛盾纠纷。”俞夏中说。

借款纠纷案件体量大、争议小，是执源治

理的关键突破口。如何动态把握这一关键突

破口，实现执行难题的源头化解？新昌法院

在澄潭街道试点建立法庭与街道、村社联动

机制，充分发挥村社干部寻人找物的作用，为

执源治理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

“对被执行人的情况，我们是最清楚的，

我们虽然不能起到强制要求执行的作用，但

能从情、理、法的角度，利用乡亲邻里的优势，

去说服被执行人或其家属，从而扭转被执行

人的心态。”俞夏中说。

执行融入社会治理

近期，澄潭街道以案件自动履行为重点，

聚焦涉民生、涉企等矛盾突出、规避执行的案

件开展专项执行行动，对平时行踪不定、传唤

不到庭、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进行重点“攻

破”。

有了街道的牵头抓总、带头示范，各乡镇

村社干部将破解执行难作为推进社会治理的

“分内事”，聚焦聚力重点案件，高效查人找

物，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破解执行找人难、查

物难、协助难、处置难等各类难题，提高执行

效率。

澄潭法庭的法官们还发现，在这过程中，

村干部们的法律知识也大大增加了，“村干部

们主动学习相关法律知识，督促村民自动履

行时，都说得头头是道”，一支基层治理的优

秀队伍也由此建立起来。

如今，见过几次村书记上门苦口婆心说

道理，欠钱不还的人少多了，大家都变得更

加诚信。人民群众的司法公正感受度不断

提升的同时，村民素质也逐渐增强，构建起

了澄潭街道的诚信环境，为营造良好的营商

环境打好基础，实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多方

面提升。

“多元共治”大格局

在做好执行破难的同时，澄潭街道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从更前端做起，以

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来推进诉源和执源双

治理。

近年来，澄潭街道充分发挥“老街坊”调解

室等调解平台作用，构建全覆盖调解网络，完

善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和逐级过滤机制，依靠基

层组织和广大群众，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止于

未发、化于无形、解决在当地、化解在诉前，实

现矛盾纠纷调解由“单打独斗”转变为“多元共

治”大格局。

不仅如此，澄潭街道依托当地人大代表

联络站共享法庭，引入人大代表通过共享法

庭对辖区部分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进行联合

调解，以“代表说法+法官释法”、用“法理+情

理”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熟悉企

业和社情民意的优势共同参与调解，让矛盾

纠纷“软着陆”，以高质量的法律服务和法治

保障有力促进了基层善治。

近期，澄潭街道还印发了关心支持法庭

工作若干意见，街道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

借助共享法庭等有效载体，整合站所、村社等

基层力量，围绕多元解纷、查人找物和督促自

动履行等方面，开展常态化协作，把诉源治理

和执行破难工作延伸至基层末梢，为乡村振

兴营造良好的法治社会环境。

通讯员 刘传玺
本报记者 江胜忠

本报讯 近日，金华市人民

检察院召开“检护民益在身边”

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市检察机关

“检护民生”专项行动有关工作

情况和工作成效，并发布相关典

型案事例。

今年以来，金华市检察机关

深入开展“检护民生”专项行动，

精心打造“检护民益在身边”特

色品牌，聚焦民生重点领域，以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为抓

手，把惠民生的事办实、把暖民

心的事办细、把顺民意的事办

好。全市检察机关已办理涉民

生领域案件 1130 余件，7 案获

评最高检典型案例。

依托“河湖长+检察长”协

作机制，浦江县检察院对污染

饮用水源行为督促行政机关开

展源头整治。邀请环保领域

“益心为公”志愿者专家参与指

导调查取证、召集环保部门及

公安机关召开磋商会，后向公

安制发检察建议，义乌市检察

院督促整治机动车“炸街”噪声

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获评全

国检察公益诉讼助力噪声污染

防治典型案例。搭建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监护监督数字模型，

推动多部门信息共享，婺城区

检察院相关案例入选全省数字

监督办案指引，获评最高检“大

数据赋能未成年人检察监督”

典型案例。打造“检察+行业

部门”履职模式，常态齐抓共

管，金华市检察院与市残联、金

义轨道交通集团联合开展无障

碍环境建设“沉浸式”体验活

动，保障残障人士平等参与社

会生活。统筹力量做实信访化

解，金东区检察院办理果农贩

卖草莓苗纠纷信访一案，综合

运用领导联合接访、司法救助、

民事执行监督等多种手段，有

效解开当事人心结。

“检护民生”
把惠民生的事办实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

0571-85310013

见习记者 夏婉言 通讯员 洪飞

本报讯“没想到，这么复杂的纠纷，才

10 天时间就顺利化解了，太感谢你们了！”

近日，在舟山市普陀区海上融治理中心，郑

某紧紧握住涉海纠纷人民调解员俞辉的手

道谢。

此前，郑某来到海上融治理中心申请

纠纷调解。原来，郑某、徐某、沈某、丁某四

人合伙经营一艘远洋鱿钓船，后产生矛盾

引发船舶共有纠纷。这起涉海涉渔纠纷的

争议标的金额逾半亿，时间跨度长，且涉及

较多专业法律问题，当事人之间矛盾又较

为激烈，调解难度可想而知。于是，中心派

出了金牌调解员俞辉——有着 35 年处理

民商事纠纷丰富工作经验的普陀法院退休

老庭长。

船舶该如何合理定价？这是摆在调

解员及各方当事人面前首先要突破的争

议焦点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应由价格评

估机构评估，另一种观点认为应由各方竞

价，价高者得。俞辉综合分析此案后认为

宜采用第二种方案，因为各方都要求收购

对方股权，且均有一定的经营实力，若采

用评估方式，既费时又费钱。俞辉多次召

集 4 人及其代理律师到中心面对面协商、

个别沟通后，初步商定由郑某收购沈某、

丁某的船舶股份。

第一个问题有了眉目，接下去的又一

重大争议浮出水面，即各方对共计 7 项生

产盈余货物折价和经营管理尚存现金金额

分别确定多少？未销售的鱿鱼共有500余

吨，有尚在鱿钓船上的，也有正在海上运输

返港途中的，还有已在舟山冷库中存放的，

需分别确定实际数量；另鱿鱼的市场价格

会随时间延后有所降低，但若按以后的实

际销售价款分配，目前待出让股份的股东

方不同意。如何在充分兼顾平衡各方利益

前提下确定一个合理价格？

最终，通过多方背靠背、电话沟通等方

式的数十次协商，确定东南太平洋鱿鱼暂

定按31000元/吨价格计算，并统一按第一

批到达舟山港的鱿鱼实际出售价格结算，

以多退少补方式结算最终总价值。由沈某

负责销售，郑某审核，双方共同监督。各方

另对各自保管的合伙体尚余现金款项予以

明确。

随后，调解员又相继对以下争议事项

逐一协调破解：两名受伤船员的赔偿事项

如何处理？尚未取得的国际履约奖补金明

确多少？船舶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如何

确定并确保履行？⋯⋯

调解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一个接一个，

调解员充分运用专业法律知识、娴熟调解

技巧，抽丝剥茧、见招拆招。最终，四方当

事人在共计 11 项重大调解内容的调解协

议书上签字确认。随后，宁波海事法院作

出民事裁定，依法确认以上调解协议有效。

至此，俞辉仅用了10天就将这起涉案

金额高达 5300 余万元的重大疑难纠纷诉

前调解成功，也为日后调解处理舟山渔区

较为常见的类似纠纷提供了典型案例借

鉴。

据了解，普陀于去年年底发挥社会治

理中心“融平台”优势，在全国率先成立海

上融治理中心，陆上“普陀模式”向近海、远

洋不断延伸，矛调成功率、协议履行率和群

众满意率持续上升。

“金牌调解员”显神通，远洋鱿钓船顺利“拆伙”

村书记上门当“说客”，被执行人的父母听了直点头


